
附件：

白下区“城中村”安全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

为加强“城中村”安全管理工作，切实整治安全隐患，防范各类重特大火灾和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在“关于加强我市‘城中村’消防安全管理的报告”的批示精神，决定自即日起至12月底，在全区开展“城中村”安全管理综合治理工作（以下简称“综合治理”）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，以落实安全责任为核心，以提升“城中村”火灾防控能力为目标，按照“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依法监管、单位全面负责、公民积极参与”的原则，通过开展“城中村”集中治理行动，大力治理和消除“城中村”火灾隐患，预防重特大火灾和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有效维护我区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区政府成立由薛凤冠、朱建国两位副区长任组长，区公安、消防、城管、安监、住建、工商、质监、文化、卫生、教育、商务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“城中村”安全管理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。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能分工负责，指导督查“城中村”所在相关街道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工作。同时，由区安委会牵头成立督查组，负责综合治理实施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按照属地原则，综合治理工作由各所在街道牵头，区公安、消防、城管、安监、住建、工商、质监、文化、卫生、教育、商务等部门参加的“城中村”安全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小组，明确分工和责任，全面排查辖区内“城中村”安全隐患，制定工作方案和治理措施，全面负责此次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、实施、协调和验收工作。

三、综合治理范围

此次综合治理以光华路街道蒋家街和月牙湖街道石门坎关门口2个“城中村”为主，在此基础上，各街道要对辖区内的“城中村”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发现一个和治理一个。

四、综合治理的重点

１、“城中村”消防设施。“城中村”消防通道及消防水源设置、灭火救援设施配备、志愿消防队建立、消防知识宣传等情况；游乐厅、网吧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饭店、旅馆、浴室、超市等公共场所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证照办理情况；既有“三合一”、“多合一”场所防火分隔、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。

２、“城中村”出租房。出租房违法转租、严重超员；建筑耐火等级低；疏散通道堵塞；违章用火、用电、用气；违章搭建简易建筑；违规使用易燃有毒建筑材料；未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；居住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淡薄，缺乏自救逃生能力等情况。

３、“城中村”“多合一”建筑。“城中村”内住宿、经营、储存、生产等为一体和功能更为复杂的“多合一”建筑；在设有车间、仓库或商店的建筑内，违法设置员工集体宿舍；利用其它用途的建筑擅自改建的“多合一”场所；利用住宅进行生产经营，特别是进行涉及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行为等情况。

４、“城中村”人员密集场所。游乐厅、网吧、医院、饭店、旅馆、浴室、超市、废品收购站等场所违反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的行为；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淡薄，违禁使用易燃、可燃装修材料的行为；疏散通道、消防器材不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的行为等情况。

５、“城中村”学校（幼儿园）及周边。“城中村”学校、幼儿园，尤其是校园周边具有火灾危险性、影响学校消防安全的单位和场所；违章使用液化气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和电炉等大功率电器的行为；学校公共区域影响人员逃生和应急救援的行为；锁闭、遮挡疏散通道的行为；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和事故广播损坏的现象；消火栓、灭火器等消防设施不全的现象；没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灭火应急预案等现象。

五、责任分工

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按照责任分工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工作，落实监管责任，深入排查、治理隐患，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。

１、区消防大队：负责牵头做好“城中村”消防车道、消防水源、消防志愿者队伍、消防宣传教育，特别是“三合一”、“多合一”及人员密集场所防火安全治理工作。

２、区公安分局：负责牵头做好“城中村”出租房、外来人员管理，人员密集场所（如旅馆、浴室）等安全治理工作。

３、区城管局：负责治理“城中村”违法违章建筑。
４、区安监局：负责做好“城中村”内易燃易爆危险化学物品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场所的安全治理工作。

５、区住建局：负责做好“城中村”内燃气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场所的安全治理工作，取缔燃气“黑气”站点。

６、区工商分局：负责做好“城中村”内市场、超市等安全治理工作，取缔非法经营，打击非法违法行为。

７、区质监分局：负责做好“城中村”内锅炉及压力容器、特种设备的安全治理工作。

８、区文化局：负责做好“城中村”内公共娱乐场所，如网吧、游乐厅等安全治理工作。

９、区卫生局：负责做好“城中村”内诊所、饭店等安全治理工作。

10、区教育局：负责做好“城中村”内学校、幼儿园的安全治理工作。

11、区商务局：负责做好“城中村”内废品收购站等安全治理工作，取缔非法经营。
12、街道：协调区相关部门，牵头组织此次综合治理工作。
六、综合治理工作的步骤

１、动员部署阶段（自即日起－10月20日）：区各相关部门、街道要根据《方案》要求制订具体工作方案，对辖区内的“城中村”安全管理问题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切实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各单位于10月20日前将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报区安委会。

２、治理实施阶段（10月21日－11月30日）：区政府统一协调各相关部门、街道根据责任分工和排查情况，依法分类进行治理。对不配合进行整改和整改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。

３、检查督查阶段（12月1日－12月31日）：对辖区内的综合治理工作进行全面自查，并及时进行总结。各单位于12月15日前将综合治理工作情况书面总结报区安委会。区安委会将组织有关部门对综合治理工作情况进行督查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各相关部门、街道和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“城中村”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将此项工作作为落实“安全发展”理念和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的重要切入点，统筹协调、分工明确、集中力量组织综合治理。

1、要增强抓落实的紧迫感和责任感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，部分中心老城区被围形成了“城中村”，这些地区房屋陈旧，路面狭窄，人员密集。长期以来，由于“城中村”公共安全设施欠缺，安全管理难度大，已成为各类事故特别是火灾事故的多发地、易发地。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头脑，增强安全意识、责任意识，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立足点，切实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，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消除隐患，务求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２、要突出重点，落实责任，强化监督检查。此次综合治理的重点是“城中村”消防通道、消防水源设置、灭火救援设施配备情况；游乐厅、网吧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饭店、旅馆、浴室、超市等公共场所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证照办理情况；既有“三合一”、“多合一”场所防火分隔、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。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单位和区域，采取召开现场办公会、跟踪督办等多种形式，加大治理力度；坚决依法治理或关停一批不符合安全特别是消防安全条件的“三合一”、“多合一”场所，彻底消除所有可能造成人员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隐患。对干扰、阻挠综合治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依法从严处理；对在综合治理工作中领导不力、执法不严、失职渎职、徇私舞弊的，要严肃追究责任；触犯法律的，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。

３、要加强协作配合，形成合力，确保治理措施的落实。此次综合治理工作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区政府的具体组织下开展，各相关部门要统筹协调，根据各自的职能，积极指导、帮助各街道开展好工作，形成齐抓共管、协作配合、形成合力的工作机制，确保此次综合治理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

４、要加强宣传教育，深入发动群众，争取群众支持。要充分运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宣传媒体，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单位和违法行为实施跟踪报道，予以曝光。采用横幅、标语、板报、发一封信等多种形式，向广大群众宣传“安全第一”的理念，赢得广大群众对“城中村”安全治理工作的理解、支持和配合。要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和培训，特别要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防火、灭火常识和逃生自救知识的宣传教育，切实提高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和人员消防安全素质。

５、要建立长效机制，对“城中村”进行综合治理。要及时总结推广此次综合治理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，形成“城中村”安全管理长效工作机制，发挥各部门的作用，明确工作责任，加强督查检查力度，扩大和延续工作成果。同时要积极推进“城中村”整体改造工作，以彻底消除“城中村”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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